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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文件沐 川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沐综执〔2024〕19号 签发人：罗德伟 李成勇

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沐 川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关于沐川县引入共享（电）单车的通告

为全面提升城市品位，满足市民出行需求，进一步加快“绿色

出行”和“智慧交通”建设步伐。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县拟通过公

开招标的方式，新引入一家共享（电）单车企业，现将相关事宜

通告如下:

一、投放规模及运营年限

初期投放共享（电）单车 200辆，设置 3个月试运营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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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运营良好，报县政府同意后可增加至 500辆。运营年限为 5年，

限到期后，需重新参与公开招标获得继续运营资格，与其他共享

（电）单车运营商享受同等竞争地位。

二、参选运营商基本要求

（一）具备合法营业执照和项目有关经营范围的公司；

（二）资金来源为运营商全额出资；

（三）中选后可在沐川本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

其税收缴纳地在沐川县，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万元；

（四）投放车型须符合国家注册登记标准，取得《中国国家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投放前须购买人身意外险、第三责任险，

保险赔付金额不低于 20万元，并上牌备案；

（五）自行建立 200m2的充电房及维修间一处，建设标准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规范

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等相关要求；

（六）具有运营所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七）日常管理人员不得少于 15人，除公司负责人外，其余

员工尽量使用沐川籍人员；

（八）具备运营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和人员工资保障方

案；

（九）运营商开始运行后，应积极采取各类技术手段以满足

城市管理要求，若 1年内被交警部门或县综合执法局约谈 3次以

上的无条件退出运营市场；

（十）电动共享单车限制时速在 25km/h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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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运营商需设立电子围栏，车辆有效控制在划定的停

车栏内（有效误差控制在 1m内）；

（十二）实行身份认证，驾乘人员年龄必须在 16岁-70周岁

之间；

（十三）运营商不得以预存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收取骑乘费用；

（十四）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做好车辆的日常管理维

护，确保车况安全车身干净整洁，杜绝安全事故产生。

三、参选运营商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至少提

供 1个月内财务报表）；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

体方案）；

（四）近年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具备上述第二条明确的“参选运营商基本要求”。

四、参选运营商应提供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鲜章；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附件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

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亲自参选

适用）；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附件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附件 2）、受托人

身份证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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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亲自参选而委托代理人参选适用）；

（四）承诺书（附件 3）；

（五）至少 15份纸质参选资料和 1份影像资料；

（六）参选运营商提交满足其他要求证明资料或承诺书。

五、报名办法：自通告发出后自行前往乐山市沐川县沐溪镇

城北路 481号（沐川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交报名资

料，联系电话：0833-4608688。报名截止时间为公告发出后 15个

工作日。

六、现场评审：通过初审获得评审资格的，由沐川县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另行通知评审时间及地点，若迟到 30分钟以

上，视为自动放弃此次评审活动资格。

附件：参选格式资料

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沐川县交通运输局

2024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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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参选人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参选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参选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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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参选人名称）的法定代

表人，现委托本单位人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

人根据受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

修改 （项目名称）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

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参选申请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不亲自投标而委托代理人投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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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承诺书

沐川县城区电动共享单车运营商引进工作组：

我单位作为本次评审项目的参选运营商，根据引进方案要求，

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协议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近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中选后承诺在沐川本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

其税收缴纳关系在沐川县，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和经营管理的相关

事宜；

（七）根据评审项目提出的其他条件。

二、截至评审时间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

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

交追究法律责任。

运营商名称：XXXX（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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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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